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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8号） 《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CCAR-165）已经2007年1月25日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务会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3月15日起施行。局长 杨元元二

七年二月十四日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民航专业工程建设质量的监督管理，规范质

量监督行为，保证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维护公众利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

定适用于新建、改扩建民用机场（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

）及其他建设项目中民航专业工程的质量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民航专业工程包括： （一）飞行区场道工程（含

土方、基础、道面、排水、桥梁）及巡场路、围界工程等； 

（二）机场目视助航工程； （三）民航通信、导航、航管、

气象工程等； （四）航站楼工艺流程、民航专业弱电系统、

机务维修设施、货运系统等项目的专业和非标准设备； （五

）航空卸油站、储油库、输油管线、机坪加油管线系统等供

油工艺和设备。 第四条 国家实行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制度。 第五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为民航总局）负

责全国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的统一监督管理。 中国民用航空地

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为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辖区内民航专

业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民航总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统称为

民航行政主管部门。 第六条 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以



下简称为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民航专业工程的质量监督

工作，并接受民航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